
附件 

Taukat 道卡斯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草案 

一、道卡斯族成員應符合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申請民族之成員本人或其直系血親

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內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南島語系民

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規定，且其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的日治時期戶籍資料

現住所應屬於以下地區： 
 

新竹州 竹南郡 後龍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新港庄 

新竹州 竹南郡 造橋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獅潭庄 

新竹州 竹南郡 全部 新竹廳 苗栗一堡 潭內庄 

新竹州 苗栗郡 頭屋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談文湖庄 

新竹州 苗栗郡 苗栗街 新竹廳 苗栗一堡 造橋庄 

新竹州 苗栗郡 全部 新竹廳 苗栗一堡 公司寮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後龍底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十班坑庄 

   新竹廳 苗栗一堡 全部 

 

 

 

備註：此認定條件僅適用後壠五社，包含新港東西社、後龍社（南社）、中港社 

（北社）、貓裡社、加志閣社。 


